
[bookmark: _GoBack]解读：《北京市支持校（院）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》
日期：2026-04-08     来源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
一、起草背景
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深入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等（以下统称高校院所）的产学研合作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市教委、市卫生健康委制定了《北京市支持校（院）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措施》）。
二、起草工作过程
一是组织开展调研。我委会同相关部门梳理重点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合作平台有关情况，组织高校院所、企业等单位召开座谈会，结合创新主体需求和建议等形成了《工作措施》。二是征求意见。向市教委、市卫生健康委征求意见并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。结合反馈意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《工作措施》。
三、《工作措施》编制思路及有关考虑
一是强化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合作。加快推进高校院所的科研方向与企业的产业需求深度融合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。
二是引导更多校（院）企合作平台建设。从给予科研资金支持、强化平台建设、加强人才培养等角度制定支持举措，推动企业牵头与高校院所共建更多高质量的合作平台。
四、《工作措施》的主要内容
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：
一是支持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。支持企业牵头申报产学研合作项目，对校（院）企合作平台给予资金支持，推动技术突破与创新成果转化。
二是支持申报市级科技创新平台。鼓励推进重大原始创新与技术攻关，强化对接融合，促进产学研用贯通协同。对符合条件的，支持企业牵头申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、概念验证、共性技术等创新平台。
三是支持硕博士研究生培养。针对支撑重点产业发展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突出的校（院）企合作平台，在硕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、推免指标、建设经费等方面给予共建高校配套资源支持。
四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。支持将校（院）企合作平台符合条件的创新成果按程序纳入“三新”产品推荐目录，并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等进行路演交易。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按程序选用平台产出的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，且支持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《中关村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目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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